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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承诺书 
 

现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装修装饰工

程 ， 位 于    市      区        路     

号               ，承诺此次装修装饰不改变原建筑主体、

承重结构、不影响消防安全。若有违规改变原建筑主体、承

重结构、影响消防安全的行为，所有权人、装修人、物业管

理企业、设计单位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

所有权人（签字及公章）：     装修人（签字及公章）：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

 

 

物业管理企业（签字及公章）：    设计单位（签字及公

章）：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


